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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畢行 

' 主席：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加拿大）o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 

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03) 

一，通過議事日程。 

二. 祕書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給安全理 

事會主席的信，附送大會一九四八年十 

一 月 十 九 日 第 一 六 三 次 會 議 所 通 過 闢 

於取耩原子武器和裁滅安全理事會各常 

任理事國軍備及軍隊三分之一的決議案 

(5/1216)0 

三. 印度JÊ西5&問題0 

二.通過議事曰程 

主席：安全理事會理事必會發覺：議事 

日程中除印度尼西S問題外，'另有一項目述 

及秘書長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耠安全理事 

會主席的信，附送大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 

九日所通過繭於取耩原子武器和裁滅安全理 

事會各常任理事國軍備及軍昧三分之一的决 

議案[一九二(三） j 0那封信载於文件S/1216， 

在那封信裏面， 

狨問題,由常規軍備委員會主持其事 - " 

以上建議載於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 

九曰決議案第五段0 

本人現有一個提議，那就是安全理事會 

理事能不能同意將祕書長來函轉送耠常規軍 

備委員會主席，請那個委員會從事研究大會 

決議案中所說的事項。不過本人聽說：蘇聯 

代表圑以爲在探取任何行勒前，應有相當時 

間予以考盧；本人假定：蘇聯代表阒意在稍 

等幾日苒審議這件事項。如果本人的解釋不 

誤，又如安全理事會理事也同意照辦，本人 

建 議 在 我 們 立 即 進 " 審 議 第 三 項 印 度 尼 西 S 

問題的諒解下通過議事日稃。如果沒有反對 

意見，本人就宣布議事日稃在以上所說的條 

件下通過0 

(議事曰程通過0) 

三.繼績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 

( 經 主 席 邀 請 ， 澳 大 利 s 代 表 M r H o o d , 

比 利 時 代 表 M r van Langenhove ,緬甸代表 

U So N y u n , 印 度 代 表 S i r Senegal Rama Rau ， 

荷 蘭 代 表 M r van R o i j e n , 菲 , 代 表 M r 

I n g l e s , 及 印 度 尼 西 S 共 和 國 代 表 M r . Palar 

主席：此次與往常同，安全理事會理事 

發言用連鎮傅譁，所有其他發言人發言用即 

龍 譁 。 

我們還記得，中國、古巴、那威及美國等 

代 表 在 上 次 第 四 ‧ 二 次 會 議 中 聯 名 提 出 決 議 

案草案一件，全文載於文件S /12190那次會 

議後，安全理事會主席又接到印度內閣總理 

以新德里印度尼西亞問題會議主席資格於一 

月二十三日所拍發的電報一封，內附新德里 

IS / 1222]；那封電報載於文件S/ l 2 2 2 o在本人 

K S 信 中 ， 本 人 已 經 通 知 印 度 內 È 總 理 將 把 



自 從 上 次 會 , 以 後 ， 我 捫 又 接 到 锛 旋 委 

員會一月二十四日的報吿，內附關於軍事情 

勢的分析一件；那項報吿載於文件S /12230 

本 人 再 提 一 提 文 件 S / 1 2 2 4 , 這 是 斡 旋 委 

員會一月二十五日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另一 

件報吿，其中論及將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使圑 

團員送到成功湖的辦法以及共和國各領釉現 

處的地位。這件文件就是適才發給諸君的一 

件文件。 

我們現在繼績討論中國、古巴、那威和美 

國等代表聯名提出的决議案草案0 

Sir Benegal Rama R A U (印度）：比利時代 

表在上次第四〇二次會謠中重述我們所常聽 

到的論黠，以支持所謂 i l 純粹&內政問題的 

^ 論 0 本 人 在 討 論 中 國 、 古 巴 、 那 威 和 國 等 

代 表 聯 名 提 出 的 決 ^ 案 : 案 前 ， 先 就 比 利 時 

代 表 在 上 次 會 中 所 提 出 , 的 陳 述 發 表 一 勲 意 

見。 

在一次精疲力竭的世界大戰之後，我們 

不知不覺而進入一世界各國彼此密切相閼的 

新時代。印度尼西55問題已經引起全世界極 

嚴重的反魈，、亜洲及太平洋十火個國家不得 

不爲那個問題倉卒集^，並全體一致通過決 

議案，說明情勢的嚴重和威脅世界和平的可 

能性0在這個時期竟有人極力主張印度尼西 

S 問 題 是 內 部 問 題 ， 本 人 誠 不 勝 驚 安 全 

理事會如拒絕干涉這件事，本人將借用比利 

時 代 表 所 說 的 話 ： " a 事 會 的 威 望 和 權 威 將 

一 敗 塗 地 " 0 假 如 比 利 時 代 表 的 隔 壁 鄰 居 在 

製造及試驗高度爆裂性火藥，本人不知道他 

是不是認爲這純粹是各家自己的事。 

本人現討論上次會議中四國所提出的決 

議 案 ^ 案 [ S / 1 2 1 9 ] o 自 從 那 個 決 ^ 案 草 案 提 

出以後、，我們又接到在新德里聚會的十九個 

國家所提的具有建設性、明達而着實的決議 

案中表示的意見0本人旣是印度代表，自當 

促 請 安 全 珲 * 會 對 新 德 里 決 議 案 加 以 慎 重 考 

盧 ， 並 修 正 四 國 决 , 案 ， 使 它 在 行 範 圔 内 

與新德里決^案符合。兩個決I t案並沒有太 

多不同之 i f ê ,本人試指出少數幾項修正，四 

國 計 劃 如 欲 f t 得 ? f ， 本 人 以 ^ 非 有 這 幾 項 修 

正不可0 

美國代表對於他原來所分發的工作文件 

在重要原期上已加修正，目的顯然在使安全 

理事會理事意見一致，同時本人假定也在儘 

量 使 之 能 爲 荷 蘭 政 府 接 受 0 我 們 在 上 ^ 討 論 

中肴重於四國計剷的實際方面，本人現要提 

一提幾個心s上因素，這幾個因素就是從純 

際觀類說也很重耍。 

我們不當忘節過去荷蘭政府公然反抗安 

全 理 事 會 決 i t 案 或 至 少 不 執 行 ' 决 議 案 的 事 

實0幹旋委員會報吿書裏說得很明白：荷蘭 

政府方面從來不合作，也毫無誠意；我捫很 

鄭 確 切 地 說 ： 荷 蘭 政 府 將 來 必 會 合 作 並 且 

會有誠窟的。我們先須參酌這種不幸的事實 

——或更確切地說，先須參酌這種不幸的事 

實所投射的陰影，而後我們纔能正確估量四 

國 所 提 出 的 決 ^ 案 草 案 能 不 能 在 一 合 ;a 短 期 

間內造成永久解決的局Ho 

本 人 願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i l 的 第 一 熙 ， 

是鬮於撒兵的規定0原來的巴黎決籙案草案 

[S /1142]要求將軍隊立即撒囘到十二月十七 

曰防線。有人認爲這種撖退辦法將造成一具 

空 地 帶 ， 有 引 起 厳 重 紛 亂 與 生 命 搵 失 的 可 

能。於是本人建譲在新委員會所規定的條件 

下分期撒兵，但必須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曰 

前撖退淨盡0 

本人另願提請理事會理事中對於撤兵可 

能引起紛亂的議論深以爲然的人，注意斡旋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f c l 的 報 吿 書 

[ S / 1 2 2 3 ] , 如 蒙 主 席 允 許 ， 本 人 將 由 這 個 報 

吿書中選讃幾段如！•： 

" 九 . 由 於 荷 蘭 軍 隊 之 佔 領 和 隨 之 而 起 

的遊擊隊活慟之結果，一般言之，前在共和 

國控制下領土內之法律及秩序尙未恢復，事 

實上直至現時止仍時時有嚴重之紛擾情事發 

生0 

" 十 . 事 實 證 明 ， 前 在 共 和 國 控 制 下 領 

土 內 之 經 濟 情 形 極 其 紊 ^ 

" 十 二 . 由 於 搶 掠 、 破 壤 主 義 與 共 和 國 

' 焦 土 ' 政 策 所 招 致 之 損 害 極 大 0 

" 十 三 . 由於共和國一九四八年十 

二月十九日所探取'焦土'政策與游擊戰術之 

影 響 ， 吾 人 ^ 稱 ： 

"(甲）前在共和國控制下領土內之法律 

及秩序，至今尙未恢復； 

"(乙)各地荷蘭駐箄之人數有限，不足 

以立即應付共和國所採取之戰術； 

"(丙）荷蘭軍之警察與士兵人數極其有 

限，不足以保ai當地平 

"(丁）情勢仍未十分穩定，一時粼以創 

譲 ; 5 立 一 有 絕 對 權 威 之 K 政 機 關 0 " 

最後，該報吿書又稱： 

"十四.爲絕對有效起見，敵對 î i食之停 

止勢須經由當事雙方之協議0" 

這裏面所說的情形和荷蘭代表所說的大 

不相同0我們在安全理事會議事廳冷靜而和 

卒地氣氛中審 is這個决鼷案，然而如耍執行 

這 個 决 議 案 ， 非 ^ 在 印 度 ; S 西 亞 熱 烈 而 雜 ^ 

的游擊戰中作戰的當事雙方充分合作不1^0 



依四國决讒案草案的規定，我們請共和 

國政府命令武装民衆停止游擊戰，並^同恢 

復全戰鬭區域內的和平與維持那個區域內的 

法律和秩序。本人促請安全理事會考盧，在 

荷蘭賡略行^所造成的狀態之下，如果荷蘭 

軍隊還沒有撤出前爲共和國政府所佔領的區 

域，或至少移至新委員會所規定的地熙，那 

些被釋放的領釉——本人當然假定那'些領釉 

將被釋放——在那時以前能不能勸導他們那 

些從事游擊戰頗具成效的追隨者停止游擊。 

理事會使新被釋放的領釉擔任一項斷難 

辦到的任務；同時，這裡還有一個危險，如 

果那些領釉不能辦到，有人就可認爲共和國 

政府拒絕執îhr安全堙事會決譲案。因此，本 

人 認 爲 在 特 定 的 H 期 之 前 ̶ ̶ 如 三 月 卞 五 H 

以前̶̶撤返軍隊極其重要，這是能使四國 

計劃見諸實行的一個先决條件。 

本人在â方面所要肴重的铬二繫是：全 

民 表 決 如 果 耍 在 " 自 由 而 K 主 地 氣 氛 中 " 舉 

行，非有一個成立至少已有四、五月之久的 

安定政府不可。因爲在不歡迎荷蘭'卓隊的地 

方，荷蘭軍隊在場fîB易引起並刺激當地人民 

破壤法律和秩序0 

本人所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第三黑 

是：共和國政府爲順利執&職務起見，需有 

經濟和其他资源。決譏案ï，S案規定："委員 

會在其所提建譏中得將此種移轉所牽涉區域 

人民之經濟ffi利供應辦法包括在內"0 

"福利"一辭底意義雖然很有伸縮餘地， 

同時也可以包括通常民政機瀾所有'的職務在 

內，然而本人以爲這不是一侗適當5t足的規 

定。一個政府如果沒有充£的經濟資源，顯 

然不能執行職務。新共和國政府毫無P方政來 

源 ， 而 齊 有 的 一 來 源 ， 又 因 " 焦 土 " 政 策 ， 

游擊隊的活動和由於荷蘭侵略&爲所引起的 

其他發展也差不多完全涸竭了。 

因此，本人耍請理事會在决議案草案中 

另添一條，訓令委員會建-潘應供應何種經濟 

資源以供新共和國政府適行使臌務。此外， 

本 人 以 爲 我 們 還 應 說 明 ' 除 荷 蘭 與 共 和 國 政 

府 爲 各 島 本 身 經 濟 利 益 所 ' 商 訂 的 賀 易 限 制 

外，所有賙於與外國通商或東印度各島間通 

商的貧易限制， i i一律廢 i h。 

本人耍提請I注意新德里決讒案[S/1222 ] 

中一項重耍條款，那就是將整個主權交還新 

政府的日期訂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四國 

決鼷3^案案規定的期限爲一九五〇年七月一 

H , 不 過 那 個 日 期 因 以 下 一 項 規 定 很 有 伸 縮 

餘 地 ， 那 項 規 定 裡 說 ： " 如在該日期前 

一 個 月 仍 未 成 立 協 讒 ， 委 員 會 應 立 即 報 吿 

• • " 0 如 果 決 議 案 中 有 這 樣 一 種 但 書 , 本 人 

不解何以不能將日期提前到一九五〇年一月 

一 曰 。 本 人 上 次 在 第 四 • 一 次 會 議 所 發 表 的 

演說中曾着重說明：訂立一個較早的日期在 

心理上有很大作用，本人認爲决議案不應當 

鼓勵從緩决定0安全理事會理事郤知道:Ling-

gad jat i協定1中原訂的曰期是一九四九年一 

月一曰0 

本人另耍請安全理事會考盧：委員會爲 

什 麼 耍 等 到 那 個 日 期 前 一 個 月 提 出 報 吿 > 

如果在四國計剷的實â上眞有不可克服的困 

難，委員會理當儘早提出報吿，而不必等到 

最後一個月。 

新德里决讒案中另有一黑本人也耍提請一 

注 意 ， 那 就 是 請 安 全 堙 事 會 向 X 會 報 吿 " 理 

事會爲解決印度尼西S問題所採取或建讒採 

取之措施，以及關係當事方爲實行那些措施 

所取之行動"0 

本人已經指出新德里决議案中幾個特別 

重要之勲，本人保留於適當時機再討論其他 

各照的權利0 

本人已提請注意爲使四國計剷能行得通 

起見所須辦到之黠。本人承認這是一個折衷 

辦 法 ， 同 時 這 個 折 衷 辦 法 和 所 有 其 他 祈 衷 

辦法一樣，當事雙方對於這個辦法都有不滿 

意的地方0不過這個折衷辦法又和一切折哀 

辦法所產生的ft剷相同，惟有在雙方郤有善 

意並都有克服困難的眞意之下才能行得通。 

本人今日並不想對四國計割任翥作任何破壤 

性的批評，因爲這個問_1太嚴重，不容許我 

們僅採取一種純粹消極的態度。不A本人要 

提請牲意我們討論中的一個特徵。 

安全理事會隨時有機會由荷蘭政府代表 

探悉荷蘭政府的意見，所以决議案草案的檑 

詞亦顯然特別和緩，希望能爲荷蘭政府所接 

受0但在另一方面，印度;ë西亞共和國各重 

要領釉仍在拘留中，他們同他們的追隨者已 

有一個多月不通涫息。我們雖可向印度尼西 

亞代表叨敎，但是我們終沒有機會探悉負责 

執;h决議案和造成有效談判必要條件的各重 

耍領釉的意見。 

新德里和四國決議案都沒有徵求共和國 

各重耍領釉意見而草成的，我們所通;â的決 

議案顯然必須能爲雙方所接受，而後纔能獲 

達當事雙方所明白表示的目標和意願0因爲 

決議案的實行有賴於雙方積極合作，不然，我 

們徒將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給與委員會擔任。 

1 參 看 印 度 j ê 西 s 共 和 國 政 治 事 件 ， 荷 蘭 新 

閡處，紐約,第三四頁。 



' 最後，本人耍向荷蘭政府呼顧。本人之 

出此，一秉至誠，因爲本人一向尊重和敬仰 

荷蘭人，尊重和敬仰他們對自由的愛好和民 

主的風度。 

亜洲在政治上a經覺醒，十九世紀所通 

行的那種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 

們現處的新時代中已經不能立足。美國在菲 

律賓首開其端，英國繼之又分別允許印度、巴 

基期坦、緬甸和錫蘭獨立而很快地改變了英 

國的帝國主義觀念。印度、巴墓斯坦、緬甸和 

鈸蘭沒有經過革命，也沒有經過一次內戰而 

猩得他們的獨立。就印度而論，本人敢確切 

地 說 ' 半 世 紀 以 來 因 爭 取 獨 立 而 引 起 凿 英 國 

的仇視，竟因英國政府採奴這種態度消滅淨 

衋。英、印間髑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融洽， 

兩國現正在國際事務上多方面至誠合作。美 

國和其他國家的闞係又另取一種發展方式， 

地不伹不剝削被征服國家，且以四萬萬美元 

一年的大量金锬接濟日本，並以有史以來^ 

前未有的規棱向西歐各國，包括荷蘭在內，供 

應財政上和他方面協助，以铉助那些國家自 

力更生。正在這個時候，荷蘭帝國主義竟在 

東 印 度 復 活 。 荷 蘭 在 印 度 尼 西 s 所 採 取 的 軍 

事行動將來究竟結果如何，現在也還很難說。 

印 度 尼 西 亞 軍 隊 和 配 備 優 越 的 軍 隊 作 

戰，爲避经正面街突而作無謂悽牲起見，遂 

把他們自己改鵜成游擊隊。根據斡旋委員會 

底報吿，游擊隊底活動範圔旣廣，成效也很 

顯著。印度尼西！&代表十夯相信游擊戰最後 

必能成功,然而雙方因此所受的犊牲過大，荷 

蘭軍隊即或僥倖勝利，而印度;é西S5還有其 

他或更有效的武器在，例如不合作主義和消 

極抵抗，這已經因我們的俸大領釉先哲甘地 

而 著 名 ， 而 且 強 ^ 如 英 帝 國 者 也 竟 因 此 而 受 

挫折0 

洲和太平洋十九個國家îSi.同情印度 

西5&並充分支持地，而荬國政府和荬國底舆 

論又用極強硬的語氣表示反對荷蘭侵略，印 

度尼西 f f i背後旣有這樣大的勢力，本人耍請 

荷 蘭 政 府 嚴 重 考 盧 其 有 沒 有 僥 倖 成 功 的 可 

能。某一天，印度尼西35共和國領釉悲慘地 

對本人說:他非常愛戴荷蘭人,本人相信多數 

共和國領釉都有同感。在這種情5i之—f ，採 

取和平合作途徑不僅在道義上是最正當的辦 

法，且從政冶、經濟立場也是最聰明並對荷蘭 

是有利的辦法。 

本人竭誠希望荷蘭能接受éi個決議案草 

案，並本諸安全理事會的精神執行這個草案， 

希望藉此廓淸南年來因談^^毫無桔果而引起 

的深仇惡怨C 

M r . M o E (那威）：本人要求奩言，因S 

本人以爲本代表圑和中國、古B郭美國各代 

表 國 聯 合 提 出 的 決 議 案 草 案 [ S / 1 2 1 9 ] 的 背 

景、動機和宗旨現在有略加解釋的必耍0 

我 們 提 出 這 個 決 議 案 案 的 主 耍 勸 機 ， 

在 I t祛出一個解決在印度尼西亞所引起困難 

情勢的辦法，因爲本代表S相信，如扶不出解 

決辦法,那末我捫就將遇到一種情勢:極端主 

義和國家主義使和卒解决更爲困難0換句話 

說，如果安全理事會不能找出一種解決目前 

印度尼西亜情勢的辦法，那末就如在新德里 

所舉行的印度尼西35問題會議給安全理事會 

的請求中所說的 [S /1222l，理事會就耍應付 

一種更有危險性和在國際上更有深遠影響的 

情 勢 。 

,在找解決辦法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注 

重將來，而不十分注重過去；我們的目的僅 

在抉Si能猩潯賴極結果的辦法，而不在解決 

责任誰屬的問題。 

我們誠摯希望當事各方能以同橾糖祌看 

待我們所提出的決議案，同時希望當事各方 

不耍互相攻訐或者顧盧到尊嚴問題而不對於 

决議案烏Ï案中規定的步驟竭誡合作。 

我們明知决議案草案中所提議的解決辦 

法祇是一個折衷辦法，這明逭不得已的，因 

爲 印 度 尼 西 爭 執 中 的 當 事 方 共 有 兩 方 。 本 

人敢說：這個決議案革案原提議人教於當事 

雙方的權利、義務和他們的合理要求都曾加 

以愼重考慮；而當事方本身也必然明瞭， 

果他們願意和平解決，一方對另一方面非作 

相當讓步不可。 

這 個 決 議 案 ^ 案 的 目 的 不 僅 在 指 出 一 個 

和 年 解 决 辦 法 ， 並 且 在 指 出 定 印 度 尼 西 5 5 

永久和平基礎的一倔和平'解決辦法。如果沒 

有 永 ^ 和 平 ， 荷 蘭 於 以 後 若 干 年 必 須 在 印 度 

尼西15境內駐紮衆多軍隊，而印度尼西 f f i合 

衆 國 將 來 在 經 濟 、 社 會 和 政 治 上 也 不 能 自 

由發展。 

這也是決譲案?,S案的Î力機之一。依照憲 

章上所規定的原則，我們所耍找出的解'决是 

和 解 ， 而 不 是 立 即 訴 諸 強 制 執 行 的 辦 法 0 我 

們不認爲後一種解'决辦法是安全理事會解'决 

這種街突的正當解決辦法，反之，'我們曾竭 

力抉出當事雙方可以妥協的基礎。 

這應當是容易多了，因翁當事雙方所不 

同意的骶是â渡期間所採取的措施，而對於 

儘早成立一個聯邦制的、獨立自主的印度;g 

西 亞 合 衆 國 則 意 見 完 全 一 致 0 本 代 表 圑 看 到 

這種意見一致的情形，否認翮於過渡期間意 

見 的 不 一 致 是 由 於 企 圔 以 某 種 方 法 阻 礙 印 度 ' 



尼西55合衆國成立的說法o因此，本代表國 

也看不出爲什麼當事雙方不能接受决議案草 

案中所提議的辦法以渡過這個過渡時期0 

事實上，在'決議案草案中所提議的計劃 

和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所接受RenviUe軍艦上 

的計劃[S/649，附錄八及十三]以及荷蘭政府 

現所擬定提交理事會第四o〇次會議的計割 

三者之間並沒有很大不同的地方0我說沒有 

很大不同的地方，但有一重耍之黠須除外， 

那就是：依決議案草案的規定,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和聯合國印度尼西IS問題委員會將以 

調停人資格執行所提的解決辦法。 

如果報章上的報惑不誤，荷蘭外交部長 

M r . St ikker對於這個規定非常不滿，認爲-

這 表 示 " 對於我們明白宣布的意向和我 

們最鄭重的諾言根本不信任"0 

本人現耍指出‧事實並非如此0反之，安 

全 理 事 會 繼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之 

後，雖有些疑懼，然而現有的決^案， 案郤 

m 荷 K 政 府 於 L i n g g a d j a t i 和 在 R e i m l l e 軍 艦 

上以及現在就印度 fâ西亚目前情勢所作的正 

式諾言爲根據。 

不過問題並不在此，問題在於根本對荷 

蘭政府意向不信任的不是安全理事會，而是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本人輛意在此ft論這個 

不信任是不是有根據，本人砥耍說明：這是 

一個不可否^的事實，這也是爲什麼聯合國、 

安 全 理 事 會 和 所 擬 立 的 聯 合 國 印 度 尼 西 S S 

問題委員會參與其事的一個原因。如果聯合 

國不能作爲荷驪政府對此種情勢中的另一方 

確具誠意的保證人，本人恐怕絕不會有合作 

和和平，而祇有不斷地猜忌和終無止期的掙 

扎和戰爭0 

同此，這個决議案^案的宗旨也在對荷 

蘭政度擔保，聯合國願爲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具有誠意的保證人。 

本人深知荷蘭對於所擬解決辦法不厭吹 

毛求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不信任共和國0 

有如共和國對荷蘭政府不信任的情形一樣， 

本人也不欲秕評荷蘭對共和國的不信任是不 

是有根據的。不過是一個事實，這也是爲什 

麼安全理事會須爲將來所訂立的一個或數個 

協定俘證人的原因。 

安全理事會經由其駐在當地的代表一 

那就是所擬設立的聯合國委員會，監督協定 

的執行，並且如第三段所規定的，該委員會 

如遇有困難發生,立即向安全理事會報吿0荷 

蘭身爲聯合國中卓越會員之一，如其不願由 

此國際組織以此種資格參與其事，本人不得 

不說：這一種態度就是凿聯合國根本不信任 

的一個表示。 

這實在不是干涉，這裡面也絲毫沒有干 

涉的意思。依聯合國憲章的規定，當事雙方 

本有力求和卒解決的義務，這不^是安全理 

事會^同達成和卒解決的一個努力 0 

以 上 所 說 種 種 都 是 假 定 共 和 國 是 存 在 

的。本人不得不一提及此，因爲那是决譲案 

草案中的基本假定之一。伹在另一方面，根 

據本人以上所提到同一報紙的報^，據說荷 

蘭認爲印度尼西亜共和國已不存在了。 

本人不知道這個報^是不是可靠，本人 

只要說‧安全理事會是絕對不能接受這個說 

法的，至少那威絕對不能默認一種意，L說-

一個即或只經事實上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僅 

因箪事行動的影響就中1卜存在了。如果這種 

說法是對的，那^那威王國於一九四〇年爲 

德國軍隊侵略和佔領之時就中止存在了0 

這可以說爲什麼决籙案草案耍求撤囘荷 

蘭軍隊，無條件地釋放被逮捕的人，將他們 

送囘日惹，並將民政機關交還共和國。 

11於«方面，本人就撒囘荷蘭軍隊事略 

說幾句話。軍隊應當撒囘的原則是決議案 

案中所規定的，但是如何執行這個原則的事 

宜則由所擬这立的聯合國委員會處堙之。 

這項規定的主耍目的與整個決^案草案 

的主耍®機同，都在 K 力求一個和卒解決辦 

法；但是我們並不十分確定*荷蘭軍隊如立即 

撤囘，這對和平解決是不是最有利0由於荷 

蘭 所 採 取 " 警 察 " 行 勸 的 影 響 , 共 和 國 的 行 政 

機關已吿解體：她的政治領釉已被拘留 ,«1的 

軍隊也被驅逐出現在佔領中的各域市與各地 

翳了。爲使共和國政府能以很有秩序的方法 

將軍政機彌接收過來起見，那非有一個過渡 

時期不可；而共和國接收軍政機關的必耍條 

件，又莫如重行建立k政機關0因此，決it案 

草案在第四段（己）分段中指出:''委員會應幫 

同達成共和國民J?C機賙儘早恢復之目的"0 

這 就 是 說 : 共 和 國 應 將 民 政 機 關 接 收 過 

來 ， 雖 在 若 干 區 域 仍 須 保 留 一 都 分 荷 蘭 軍 

隊以維持法律及秩序的也是如此；因爲決議 

案草案序言第五段裡面說：法律及秩序的維 

持，是成立一個獨立的印度尼西35合衆國的 

必要條件。 

本人希望本人已經說明了那威代表圑和 

其他提 f f i這個决議案草案的代表圑一樣，只 

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和卒解決印度尼西亞情 

勢。因爲這是該決議案的動機I 'D宗旨，本人 

要 籲 請 當 事 雙 方 互 相 讓 步 ， 以 便 一 個 獨 立 

的 印 度 尼 西 f f i 能 在 和 平 而 非 戰 爭 的 狀 餱 中 

誕生。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在某穗限 

度內，目前經中國、古巴、那威和美國等代表 

圑 聯 名 提 出 的 決 議 案 l i s 案 ， 反 映 着 印 度 尼 

西亞間題中所有的基本問題。這個決議案^ 

案顢然是經過長期和詳衋研究後所得到的結 

'果，且表現其原提議人如何堅決努力，以謀猹 

得至少在印度尼西亜問題的現階段他們認爲 

是一侗相當合理的解決辦法。 

不過這個決議案草案是不是能應付目前 

局面，是不是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權利和情 

緒 a 予 充 分 顧 及 ， 非 加 以 詳 細 審 査 不 可 。 一 

經詳細審杳，我們不鄞發現其序言與其本文 

之間以及其前提與由谷該前提所得的結論之 

間很有許多不銜接的地方，而彌於某幾熙甚 

至有旦相矛盾之處。我們雖可解釋：一方面 

由於不平等情勢紫已造成，另一方面也由於 

一部分人希望敷衍荷蘭對於依照憲章與和平 

要件班採取的措施所作的無理反教，然而這 

並 不 能 成 爲 代 決 敏 案 草 案 辯 的 理 由 。 西 爲 

這 種 闕 係 ， 所 以 决 案 草 案 若 干 部 分 中 充 満 

了對荷蘭過分笕大，事事委曲求全和極力討 

好的精神。 

本人很不頋意提及此翳，不過安全湮事 

會也深知：就荷蘭政府處a印度尼西5S問題 

和處理1^事會就該問^所作的決 i t 而論，那 

是 很 , 令 人 満 意 的 。 本 人 所 說 " 理 事 會 的 決 

m"，那些決鼷不只是聯合國某一個機鬮的 

建 , , 而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下 的 命 令 [ S / 1 1 5 0 及 

S/ l l64 ]o那些命令都沒有見諸實行，荷蘭竟 

公然反抗而不服從那些命令0 決謠案草案序 

言 第 三 段 中 只 說 ：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 未 充 分 見 

諸實行"；因此,本人發現該段中在這方面所 

用的詞句實在太輕描淡^,搔委婉之能事 0 最 

不幸的是：決議案草案中許多部分都有這種 

傾向。 

本人現借用古巴代表在上次第四〇二次 

會It中所用的詞句，據說各原提議人本人對 

決 議 案 草 案 " 也 不 完 全 満 意 " o 我 們 看 到 這 

翳，似乎可有一熙安慰，然而這種安慰也是 

毫無實際用途的。就古巴代表而論，他主張 

除其他事項外，决謠案草案中對於荷蘭軍隊 

撖{B印度尼西亜共和國額土應作強有力的規 

定0本人對於這個窟見完全同意，並相信凡 

觀心我們現在討論中的簡题並關心重將印度 

尼西！&本國及其周遭的眞正和平建立於絷固 

墓礎之上的人，對之也無不同意。 

本人現引證決籙案草案序言第四段中所 

說 的 話 ， 各 原 提 議 人 認 爲 ： " 荷 蘭 箄 隊 之 

耱癀佔領印度尼西3S共和國領土實與當事雙 

方友好關係之恢復及印度尼西亞糾紛公卒與 

永久解決之達成不能並存"。 

然而這種撤退荷蘭軍隊的極重耍事項， 

竟很羞怯地在決議案萆案第四段（己）分段中 

一個不很顯著的角落锂論到一下,那裡面說： 

所擬-改立的聯合國印度尼西IS問題委員會 

與當事雙方會商後應建議有無任何荷 

蘭軍隊須暫時留駐於任何地區，以協助法律 

及秩序之維持 "o 

決議案草案如本人適饞所追述的，雖承 

認- "荷蘭軍隊之繼績佔領印度;g西亚共和 

國領土，實與當事雙方友好讕係之恢復及印 

度尼西亞糾紛公卒與永久解决之達成不能並 

存 " ， 然 而 在 這 裡 或 在 決 条 案 荩 案 中 任 何 其 

他地方沒有提到荷蘭軍隊應立即並完全由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境內撖返。 

其 次 ， 這 種 繼 蹬 佔 領 至 少 與 決 案 ^ 案 

中所論到的兩個主耍問題直接發生銜突：一 

是 將 領 土 交 還 印 度 ; ê 西 s 共 和 國 政 府 管 a 的 

問题，一是舉rr自由選舉問題。我們都知道 

一國領七在外國軍隊佔領下的意義是什麼， 

那象徵着干涉，濫用職權並時時給地方行政 

以一重大威脅。至於選舉，當外軍遍地並有 

生殺予奪之權的時候，若說選舉異能自由，這 

徒然是過分樂觀與妄想的說法。 

埃及代表阁認爲：決議案草案中對於荷 

蘭 箄 隊 1 ； 撒 出 印 度 ; ê 西 共 和 國 領 土 事 未 予 

充分論及。因此，我們主張理事會不僅應建 

m,且應命令荷蘭箄隊趕快逐漸撖出共和國 

領 土 ， 因 爲 那 個 軍 隊 的 存 在 對 於 將 於 一 九 

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成立的臨時政府的有效並 

自由行使職權,實是一個莫大障礙。其次,我 

們還須記住：荷蘭軍隊的撒退，對於擬舉辦 

的選舉是否能在不受外國軍隊干涉的氣氛中 

舉 & , 也 非 常 重 要 0 

谅達成荷蘭軍隊最終全都撖退起見，第 

一步應將日惹郡——不僅日惹城本身——立 

即交還印度；ê西亞共和國政府。荷蘭政府發 

言人反對這種撒退辦法。據他們說：這將引 

起锒復tr勸，擾亂秩序行爲與大泯亂狀態0我 

們 法 意 聽 取 那 些 反 對 ^ 論 之 後 ， 那 些 i t 論 旣 

不能感嵐我們，也不能使我們深信其不誤0完 

美的塏界當然是很難達到的，不過我們毫不 

®疑地認爲：印度尼西15人民由印度尼西 

人管與印度尼西SS 土地由印度尼西亞軍隊佔 

領，總比印度尼西SÊ人民、土地在外人統治 

和佔領之下好多了。我們31認爲：我們應採 

取共和國政府IE當行使職務和印度尼西亜人 

民蹦利方面所必要的種種經濟措施。就這方 

面而論，荷蘭當局對於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尼 

西SS人民不僅不應施用任何政治腥力。而且 



不應施用任何經濟赝力。 

數分籙前，本人曾提請理事會注意現在 

的聯合決議案草案中我們很易發現前提與結 

論不符之處。這種不符之處在若干演講人， 

包括各提籙人在內，所作的結論與陳述間也 

同樣可以發現。 

就這方面而論，本人和理事會所有理事 

(本A^g信）都毫不猶疑地贊同5^國和中國代 

表 在 上 次 第 四 〇 二 次 會 , 中 所 作 的 陳 述 。 美 

國代表曾說："理事會斷不能承認最近軍事 

行動所造成之結果"；中國代表也說："印度 

尼西亜問題之中心在於由殖民地地位轉變爲 

全國獨立"0 

澳大利亚代表一月二十日在新德里印度 

尼西55問題會譲時說• 

"該區域內人民已抱定決心自行處理其 

事務、改善其生活稃度、並提高其國際地位以 

與世界各國一律平等。如吾人果尊重X西洋 

憲章與聯合國憲章之精神，殊不當阻礙此種 

進步傾向之進展"。 

新德里會讒曾由全世界半數人民的代表 

參加，埃及也曾充分參與，經該次會議全體 

一致通過的決^案應有很大的力量。那些決 

^案的措詞旣非常温和，而處理所論到問題 

的態度也很笕宏明達。 

我 們 繼 續 在 希 望 ' 荷 蘭 政 府 和 當 局 耍 開 

倒車，違背時代潮流，反抗進化和歷史的演 

進，包括荷蘭本國歷史在內。荷蘭史中最光 

榮 中 一 頁 莫 如 荷 蘭 爲 獨 立 而 英 剪 窑 鬭 的 時 

期，該國雖於其人民損失過半之後仍繼續奮 

鬭，直至其已猹得其所爭的自由、獨立和國 

家地位的時候爲止。 

我們仍希望荷蘭政府不耍放棄她高尙的 

傳統，在荷蘭與偉大的印度尼西15國家之間 

應以有效和自由的合作代替銜突和鬥爭。我 

們 希 望 爲 和 平 所 作 的 籲 不 致 宄 耳 不 簡 ， 誠 

意和忠言終能戰勝。 

在結束以前，本人欲就埃及代表國關於 

我捫現有聯合'决議案草案的意見作一總結。 

埃 及 代 表 圑 認 爲 ： 這 個 決 , 案 ， 案 宗 旨 

純正，然而內容過於狹隘。因此，我們希望 

該草案應該更能切實照顧到其所應討論的情 

勢的需耍條件和厳重性。 -

Sir Alexander CADOGAN (荬聯王國）：據 

本人記憶所及，安全理事會自三年,前在偷敦 

舉行首數次會 iUî l來就討論到印度眉西亜倩 

勢，所以這個問題巳费了安全理事會許多時 

間了。本人相信：理事會所有理事必然感到 

現在有對這個問題作最後解決的必耍。這是 

安全理事會所欲達到最眞正而又最迫切的g 

的，那比較分析過去事實與決定責任應由誰 

負的問題重要多了。 

有 如 本 人 在 第 四 〇 〇 次 會 ^ 中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的 ， 本 國 政 府 在 討 論 初 期 [ 第 十 

三次會議1就對理事會是否有權過問這件事 

表示懷疑,但本國政府也不欲從中作梗，因爲 

理事會所欲採取的行動，是理事會爲盡责維 

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起見所必須採取的行動。 

事實的演進不幸每^愈下，荷蘭政府於 

去年十二月竟不得不採取行励以對付印度尼 

西亜共和國。這種行1&似乎是對安全理事會 

直至該時止所力求成就的一切挑釁，安全理 

事會爲恢復和平，同時也爲保全它自身的尊 

厳I起見不得不嚴重考盧其在該種情5i下所應 

採取的步驟。目前安全理事會責無旁貸須採 

取一切可能與可行措施，以猹得一個解決辦 

法。處於現在這個翮頭，理事會必須採取進 

一步非其以前所願採取的步驟。 

本國政府對於中國、古巴、那威和美國 

等代表國現在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决讒案草案 

已加研究，並準備接受該決議案。本國政府 

希望該决議案能猩通過，並能博得當事雙方 

的首肯，以便由這個一般的協議中猩得一個 

最後與圓満的解决。 

某一天[第四〇〇次會謠]，我們聽到荷 

蘭代表所作的陳述。不論該代表其後在此間 

, 席 上 說 了 什 麼 ， 本 人 認 爲 那 個 陳 述 表 現 荷 

蘭政府在其以前所採取的立場方面巳很有進 

步。荷蘭代表竟指出逐漸採行各項步驟的曰 

期，以達到是後解決的目的；本人以爲曰期 

的訂立實是一個重耍因素，可爲本決議案的 

—個根據。根據這種事實，我們或可希望荷 

蘭政府對於和他們所提的辦法相當接近的決 

là案能夠接受。安全理事會因這個問題已費 

了若干星期若干月份的時間窮思竭盧，當事 

雙方如都接受本决譲案，或是這個問題永久 

解决的一線曙光。 

自從安全理事會現有的決議案草案提出 

以 後 ， 我 們 接 到 新 德 里 會 , 主 席 寄 來 的 公 函 

[S/1222]—件，內附該會鼷所擬提案數項0本 

人 相 信 我 們 對 於 那 些 提 案 應 給 以 其 應 得 的 

最大尊重，而其中有幾個提案業經在座發言 

的兩位代表——印度和埃及代表予以特別重 

視。不過本人不明瞭各該代表是不是欲於現 

階段根據新德里提案提議對決議案草案加以 

任诃具體修正，所以本人也不欲對那些提案 

加以詳細研討。本人現祇要提31—個廣泛的 

意見：那就是那些提案原提議人對於這件事 

的看法和那些最初在此食安全理事會起草提 

案原起草人的看法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不 



過起草人在此所草成，擬向安全理事會提s 

的原來意見須經過一番會商過稃，於是就不 

免有很多更動之處，結杲就成爲許多發言代 

表所說的"折衷辦法" 0折衷辦法有時被認爲 

是一件壤事,不遇我們的工作是在達成協議， 

就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而論，雙方非互相 

讓步是不能達成協議的。 

例如，印度和埃及代表都提到一勲，那 

就是撒兵問題。本人相信我們一致主張在原 

則上荷蘭軍隊應當撤囘，本人以爲沒有人不 

贊成這一黠。不過如按照原意，更進一步,於 

此時此地決定並宣佈一日期，規定所有軍隊 

應於該日期以前完全撤退，本人恐怕許多代 

表圑就將以爲這太過分、不聰明、並且是有危 

險的。我們現在我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四 

國代表圃所提決議案、Ï案內所载的辦法；本 

人以爲該辦法足以防止那種危險，並足爲圆 

満解'决該特殊方面問題的根據。 

其次，有人說一國在外國軍隊佔領之下 

舉行選舉是錯誤的，無人能否餺這一勲，銶 

粹在原則上說起來也是不可否認的眞理，但 

在另一方面，當一地秩序混亂的時候而舉行 

選舉，無論泯亂的稃度如何，總比較前一種 

情形更爲不便，更爲惡劣0本人於此復以爲四 

個原提^國家代表國的決議案、Ï案的確提出 

了一侗很好的折衷辦法。我們對於新德里提 

案加以詳钿研究之後。也很有可能在其中扶 

出有惯挺之熙，在某種限度內可用以修正現 

有的決^案莩案 0 不過如本人以上所說的,本 

人深信現有的決議案萆案實是一個很好的折 

衷辦法。該? 案與任何其他文件同，雖有改 

進 的 地 ， 然 而 其 中 如 果 插 入 任 何 絕 對 理 想 

而不能赏行的規定，或插入任何非當事一方 

所能接受的規定,那個i^ï案還是不能改進的0 

M r T A R A : E N K O (烏克蘭蘇維埃¦t會主 

^共和國）：四國代表圑所提的决籙案草案所 

看重的原則和荷蘭政府經由其他代表在安全 

理 事 會 會 , 中 所 钱 述 的 原 則 ， 大 致 相 同 。 就 

原 則 而 論 ， 我 們 在 決 ^ 案 草 案 和 荷 蘭 政 府 計 

剷之間很辨找 { f i有任何不同的地方，如果二 

者之間有任何不同之處，那祇是細節問題0決 

譲案草案和荷蘭政府計剷的基本目標都在壓 

追印度尼西5&共和國，恢復印度尼西亜原來 

的殖民地地位；所以，那裡面並沒有什麼出 

奇 驚 A ± 隳 。 

決議案草案的眞正原提籮人是美國代表 

圑和政府，他們與荷蘭玫府同，對於印度尼 

西 共 和 國 的 恢 復 不 或 到 奥 趣 ， 因 爲 他 們 恐 

怕共和國的存在足以助長該國全國境內印度 

尼 西 人 民 由 其 所 降 落 到 的 殖 民 地 奴 隸 地 位 

中爭取解敖的運動。 

在討論荷蘭政府侵略印度Jâ西亜共和國 

的行爲的時候，安全理事會所有虔誠尊重憲 

章 原 則 的 理 事 ， 顯 然 並 毫 無 疑 問 的 應 求 制 

裁侵略者，並保譏受害者的權益。不過事實 

並 非 如 此 ， 理 事 會 多 數 理 事 在 英 、 à 代 表 圑 

領導之下，反對保護共和國的合法權利，甘 

心 爲 虎 作 。 誠 然 ， 他 們 也 曾 主 張 探 取 種 種 

措施以解決印度尼西亜問題。不過所有那些 

措施有如許多代表在理事會所作的陳述中指 

出的，性質上顯然非常不公卒，且又完全偏 

祺荷蘭侵略者一方；這種偏袒態度可由所引 

起的一切問題見之。有人提議以和卒與和解 

方法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不過那些提案的 

性 蹵 是 怎 樣 ？ 荷 蘭 佔 領 軍 隊 正 在 爭 城 奪 地 、 

屠殺和手民衆、焚燒鄉村，以致大批人民不 

得不逃至深山茂林之地避難。應付這種局面 

的辦法赋是一個和解，這個和解不但不能糾 

正荷蘭侵略者所犯的錯誤，且 £犧牲印度尼 

西亞人民的利盆而予侵略者以更多的讓步。 

理事會中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折衷方案， 

不過仔細對那些方案檢査一下，我們發現那 

些方案千篇一律，都是te犧牲印度尼西亜共 

和國，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利益，絲毫沒有強 

迫荷蘭侵略者就範的地方。理事會所提出的 

一切折衷方案或解決辦法，對於荷蘭侵略者 

都沒有什麼不利影響，祇令印度尼西35人K 

和印度尼西5&共和國犧牲利益而 a 。 

現在我們拿侵略者箄隊撒出共和國領土 

事傲個例子。理事會中英类多數派若干理事 

迫不得已而勉強討論這個問題，至少在口頭 

上並沒有避免對荷蘭政府的譴责，並且也曾 

耍求將荷蘭軍隊撤出其所侵略的印度尼西55 

領土。不過那些理事在他們的協議中加入許 

多 " 但 " 字 ， 例 如 本 日 英 國 代 表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曾說：撖返荷蘭軍隊實在過早、不 

聰明、而且是危險的。所以最後分析起來，他 

們之所以不反對撒兵實在是想准許侵略者長 

期留在被征服的共和國領土。 

由此可見：我們現有的决議案、S案，是 

由這種情勢和理事會中在英美集圑領^下多 

數理事所採取的這種態度而產生的一個很苜 

然地結果。 

本人不欲詳細分析現有的决議案草案， 

本人祇就其中數勲略發表一勲意見。 

第一，那個請共和國政府命令其武装部 

隊者停止游擊戰的規定是不合法的，而且那 

個規定的唯一目的舐在保護侵略別人的侵略 

者。對入侵敵人作游擊戰常常是受侵略國一 

個合法的防锲方法。當西班牙游擊隊襲擊拿 

八 



破畨軍隊時，我們旣認爲那種舉動是合法的 

當歐洲所有被佔領國家中游擊隊對希特勒g 

略者作戰，而終於協助擊敗納粹主義的德國 

時，我們也認爲那種舉勸是合法的。所以印 

度尼西S&人民對佔領印度尼西s共和國的荷 

蘭侵略者從事游擊戰爭，也同檨是合法的戰 

爭0 

游擊戰是印度尼西S&人民用以驅逐佔領 

箪隊的唯一方法，英美多數派毫無理由應拒 

絕印度;â西亜入民有以那種方法將浸略者驅 

逐出境的權利。在這種愤51之下，在共和國 

領土爲荷蘭侵略者佔據的時饫，安全理事會 

所通過任何不得對荷蘭佔領軍作游擊戰的决 

議案都是不合法和不公平的，無論對於共和 

國政府或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都沒有約束力 

量，那一類決議案如猩通過，徒足以加強和 

無限延長荷蘭軍隊的佔領共和國。 

第二，本人欲一提決議案草案中所規定 

的-"授權委員會代表聯合國，觀察印度尼西 

亞全境內行將舉行之選舉"。該項規定的唯 

一目的在於轉移安全理事會和世界輿論的目 

光，使其不注意印度尼西35共和國目前的情 

m。該項規定主要着重之勲旣不在將佔領共 

和 國 領 土 的 » Â 軍 隊 立 即 撖 退 ， 也 不 在 恢 復 

事鏺前的狀態,而在對''選舉"，"印度尼西55 

合 衆 國 " 和 " 交 還 主 權 " 等 等 作 一 般 地 考 盧 。 

荷蘭佔領®如不於事先撤退，無論何種 

選舉都是不自由的。當印度尼西亜仍有佔領 

軍存在的時候而舉行選舉，那些選舉都不誊 

另演一幕滑稽劇，因爲那是在佔領軍政權統 

治下，並在欺驅賄賂和?&怖的氣氛中而舉行 

的0 

第三，決議案草案中提到組織一個所謂 

臨時政府，這根本是欺人之談，因爲誰來組 

糨那個政府？那個政府顯然須由荷蘭佔領軍 

組成,並專以荷蘭當局之命是S# ，政府耍員也 

必將由親荷份子和荷蘭政府奸細中選 擇之。 

在這種情5i下而組成的政府，是斷不能成爲 

一個具正獨立的印度尼西亜政府。 

第 四 ， 那 個 關 於 保 留 荷 蘭 軍 隊 " 以 協 助 

法 律 及 秩 序 之 維 持 " 的 規 定 ， 也 同 樣 不 能 接 

受。那個規定的目的赋在認可和加強荷蘭的 

佔據印度尼西S&共和國，並給其佔領以一法 

律根據。不過荷蘭佔領軍究竟維持了什糜法 

律和秩序？荷蘭報紙給了我們一個例證，那 

個報紙於去年一月起在爪哇簡始，J签荷蘭兵 

士的通訊。 

通訊之一表露了荷蘭軍隊是怎樣在維持 

"法律和秩序 " 0 據該通訊說：在Tas ikMak】a 

區的路上無法駛車，因爲那锂被荷蘭人所擊 

斃的印度jS西SS人的腐屍狼籍。荷蘭人又焚 

燒了 Sumedang周圍的村鎭,並將其中所有居 

民 都 撃 斃 了 。 本 人 現 再 引 讃 一 段 該 通 訊 原 

文-

" 我 曾 親 自 參 與 一 個 山 區 的 掃 蕩 戰 0 我 

們在那裡沒有發現任何所謂的"匪?3"，但爲 

報復起見，我們將五個村落都燒成平地。不 

過我們終於逮捕到兩個印度尼西亞人，對他 

們施以可怕的電刑。我們先將電線繋在他們 

的耳逡和手上，而後通以高壓電流；那種情 

景 實 在 可 怕 得 很 。 " 

這些通訊表白了荷蘭佔領軍的人觉用可 

怖 的 法 西 斯 方 法 以 對 付 印 度 尼 西 人 K o 在 

這種情52之下，我們是不是應當信任那些野 

蠻成性的人以維持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法律 

和秩序呢？ 

烏克蘭代表圑認爲：這個決議案為Ç案對 

於印度尼西亜人民不利，並且還有危險，因爲 

那锂面完全爲浸略者利益辯逮，並在事實上 

承認軍事佔領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是合理的0 

其次，那個决議案草案又 i ;一個失敗主義者 

的 箪 案 ， 因 爲 該 決 議 案 不 但 不 保 印 度 西 

亜人民和铉助他們抵抗侵略者，反而耍求受 

犧牲者印度尼西55人民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向侵略者投降。 

M r iNGLÉs 律賓）Carlos P Romulo大 

使已起程赴印度，出席在新德里舉行的亞洲 

國家會譲。本人現代表Carlos P R o m u l o 大 便 

作一陳述，說明菲律賓代表圑賙於本理事會 

所討論的決謠案草案的立場0 

徉賓代表囤的立場本有紀錄可耪，但 

看到IE洲及遠東情勢最>£進展情形，又看到 

決^案原提議人（中國、古巴、那威和类國）一 

秉至誠，企圆對荷蘭侵略印度尼西15所引起 

的問題求得一個公卒的解決，我們認爲有將 

律賓代表圑的立場着重重述一遍的必耍0 

我們很欽佩決^案原励議人創I t籙剷方 

案，以求切實解決我們現有的問題0我們認 

爲這種創讒是原勸議人眞實努力，企圖用聯 

合國憲章所規定的步驟,而不用野蠻勢力，以 

解決荷蘭印度尼西35糾紛的一個眞摯表現。 

由美國代表在第四〇二次會 là所作的陳 

述中，我們很高典的知道該國代表國準備就 

決議案原文的改進方法與其他代表圑交換意 

見，這表示美國代表圑底態度非常坦白；有 

人似以爲：現所提出的決議案1:唯一可有的 

解決方案，如果不予接受，則安全理事會除 

不通過任何決議案外，別無其他抉擇辦法；美 

國代表團所表示的坦白態度應可消除這些誤 

解。如果決議案原提議人眞有那種意向，他 



們那裡會要交換意見，更不會要別人提出建 

十九個亞洲和太平洋國家在新德里舉行 

的會鑌，剛吿結束，所有對於時事略具具知 

灼見的人，是很易看出那次歷史上的集會是 

含有重大涵義的。那十九個國家在聯合國會 

員國中佔一不小部分，她們佔地球全面積之 

半,並擁有一大部分地球上的人民。那項會議 

曾就圓満解决荷蘭、印度;s西亞糾紛的辦法， 

經全體一致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具體建議。 

菲 徉 賓 能 參 與 那 項 會 議 . 我 們 認 爲 很 可 

驕傲，這是無庸諱言的事，我們連同其他參 

與國家曾助其通過决議案，並將對各該決議 

案負责。 

這個時候，我們願向安全理事會正式聲 

明 ' 我 們 對 新 德 里 會 議 向 本 理 事 會 所 提 決 譲 

案中所載的各項建議，都絕對毫無保留地贊 

同。決議案中所提解'决方案，係以下列種種 

明白考盧爲根據[S / 1222 ] ‧ 

" 一 . 共 和 國 政 府 官 員 、 其 他 共 和 國 領 

釉以及印度尼西亚所有政冶犯之自由，應立 

即完全恢復。 

" 二 . 共 和 國 政 府 應 得 自 由 行 使 職 務 ， 

並爲逢此目的： 

" ( ― ) 曰 惹 郡 應 立 即 交 還 共 和 國 ， 同 時 

荷蘭當局不得採取任何行動有礙共和國政府 

職務之有效行便。共和國政府在印度尼西亞 

全塏內並！;有通訊之便利與會商之自由； 

"(二）凡於一九四入年十二月十八曰在 

共和國政府手中之爪哇、蘇門答臘及馬都拉 

各島上地區應交還共和國，交還期至遲不得 

連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 

"(三）荷蘭軍隊應予撤退： 

"(甲）立即自曰惹郡開始； 

"(乙）而後逐漸推行於上節所稱共和國 

其g5t地區，此項撖退應分期舉行，並應&照 

幹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所委派之任何其他 

圑體所訂之辦法行之，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 

五日前撒退竣事； 

"(四）荷蘭當局對於共和國賀易所加之 

一切限制，應立即予以廢除； 

" ( 五 ) 在 第 三 項 所 述 之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以 

前，應予共和國與外界通涫息之一切便利。 

" 三 . 臨 時 政 府 由 共 和 國 代 表 與 印 度 尼 

西亜不在共和國管治下各地深得印度尼西亞 

人民信任之代表鉬成之，經猩得斡旋委員會 

或安全理事會所委派之任何其他委員會之認 

可與協助後，至連應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 

日成立。在下述第六項所稱代表大會會商結 

束前，不得成立或承認新區域政府0 

" 四 . 臨 時 政 府 應 享 有 政 府 所 有 之 一 切 

權力，包括治軍之權在內，但以不違背第五 

項之規定爲限。爲達此目的，所有荷蘭軍隊 

應由印度尼西亜全境內撒退，日期由幹旋委 

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所委派之任何其他國體定 

之。在荷蘭軍隊撒退前，該項軍隊不得用以 

維持法律及秩序，但經臨時政府請求並得斡 

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所委派任何其他圑體 

之認可者不在此限0 

" 五 . 臨 時 政 府 在 對 外 事 務 方 面 所 享 有 

之自由，得由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所委 

派之任何其他圑體與臨時政府及荷蘭當局會 

商後定之。 

" 六 . 印 度 西 亜 代 表 大 會 之 選 舉 應 於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辦理歧事。 

" 七 . 全 印 度 尼 西 亞 之 銃 治 權 應 於 一 九 

五〇年一月一日移交於印度;ê西35合衆國， 

該合衆國與荷蘭之關係懕由印度;è西5&合衆 

國政府與荷蘭政府商定之。 

" 八 . 授 權 斡 旋 委 員 會 或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委 派 之 任 何 其 他 圑 體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監 督 之 

下，負责施行以上各項建議，並斟酌需要隨 

時向安全理事會具報0" 

新德里決議案所根據的原則和我們不斷 

主張公平解決印度尼西35問題時所遵循的一 

莨原則，大致相同。如果我們將安全理事會現 

有的聯合決lit案草案和在新德里舉行印度尼 

西亚問題會 ià時所通過的決議案比較一下， 

我們就會發現兩個決譲案的基本目標完全相 

同，例如兩個決議案都提議等到印度尼西亜 

共和國的合法職權恢復以後，於一九五〇年 

將全印度尼西亞的主權由荷蘭移交與印度尼 

西亚合衆國，成立臨時聯邦政府，並舉行自 

由和民主地選舉以推選代表大會代表，組織 

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如 果 我 們 審 査 一 下 兩 個 決 , 案 所 根 據 的 

前提，我們發現執行以上各項建議的最後權 

威屬於安全理事會，誠然，聯合決議案草案 

着重於首先由當事雙方在斡旋委員會協助下 

自行磋商，但如雙方不能成立協議，聯合决 

議案草案銑將執行其明白宣佈的宗旨的全部 

贵任付之安全理事會0 

在新德里決 i t案中，斡旋委員會的職權 

较大，伹同時安全理事會也始終沒有放棄其 

監督與控制之權0 

看到荷蘭非常不願進行聯合決議案草案 

中所擬定的一類談判，如果着重於繼績磋商 

顯 然 將 造 成 一 時 難 猹 得 迅 速 解 決 的 實 際 結 

杲0我們不要忘記:根據荷蘭自己的招供，荷 



軍事行m ' o所以，聯合决議案草案所通過解 

決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辦法是不是一個比較切 

實的辦法，那是很可懷疑的，因爲就是根據 

聯合決議案草案，最後信賴的也還是安全理 

事會的比較積極的行勒。 

兩 個 決 議 案 所 訂 的 期 日 表 是 完 全 一 致 

的：例如將成立臨時聯邦政府的日期訂在一 

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又將舉行印度 jg西亞 

代表大會的選舉日期訂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 

曰。不過其中賙於一個釉節——就是於交還 

主権的日期——略有不同：聯合決^案、？案 

將之訂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而新德里會 

議決議案將之訂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髑 

於這一翳，我們願提請注:f :以上各項期曰與 

荷蘭政府磬明中所公布的意見非常接近，所 

以那可認爲是對荷蘭立場的一個切實讓步0 

不過荷蘭雖表示在可能範圍內願於一九五〇 

年一月一日交還主權，而聯合决lit案草案竟 

將那一個日期延至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0 

我們在這锂須說明：我們極其重視交還 

主 , 的 日 期 0 如 於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一 日 交 還 

旣#i於仟何一方無損，而且荷蘭自己也定在 

那一H放棄其主權0決籙案草案原提—络人關 

於草案期曰表中其他曰期都依從荷蘭所擇定 

的曰期，他們彌於主權的交還當然也同樣可 

依從荷蘭所擇定的日期。何51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和新德里會籙都擇定該一曰，這又是非 

採用該一日不可的一個堙由。從種種方面看 

來，印度尼西亞主權都宜於聯合決議案為 1C案 

所訂的H期以前予以交還；同時，所有有關 

方面旣一致主張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所以 

也沒有任何技術考盧可以成爲反對該一曰期 

的理由0 

關於箪隊撖退問題，我捫很抱歉還是認 

爲 新 德 里 決 , 案 規 定 比 聯 合 決 議 案 草 案 規 定 

較爲適當0 

我捫必須記住：本理事會理事中有人堅 

決主張不得讓侵略者由其所探取的軍事行動 

而討到便宜，如杲讓他們這樣做，這不營准 

予侵略，並鼓勵他們將來採取同樣行勸0因 

此，我們極其重視訂立一個撖兵的期限。聯 

合決議案草案關於撖返荷蘭軍隊事究竟有什 

麼規定呢？該草案第二段請荷蘭准許共和國 

官員囘到日惹，以便他們除其事項外能執行 

他們首都的政事，但第二段中絲毫沒有提到 

荷 蘭 軍 , 撒 出 該 城 的 問 題 。 論 及 所 擬 S 立 之 

聯 合 國 印 度 尼 西 亜 問 題 委 員 會 責 任 的 第 四 

段，授權該委員會從旁協助，以達到儘速恢 

復共和國民政機鬭的目的。不過這種恢復與 

荷蘭軍隊的撖退並不是同時並進，因爲委員 

會 與 當 事 方 會 商 後 ， 得 建 , 於 任 何 區 域 保 留 

一部份荷蘭軍隊，協助維持法律及秩序0其 

次，當事之一方如不接受委員會的建議，委員 

會唯一可撖的事就是將此事連同其建籙報吿 

給安全理事會。 

事實上，荷蘭軍隊的撤退完全由荷蘭做 

主，因爲共和國除被勒地收復纟tfe以前被強迫 

逐出的失地以外,別無其他辦法0本代表圑始 

終認爲：荷蘭軍隊的撒退祇是一個行軍學上 

的問題0我們固可考盧到共和國軍隊接管佔 

領區所需的時間與荷蘭撒出佔領區所需的時 

間相等，不過這裡又引起另一問題，那就是 

最急切的法律及秩序問題。現在有人提出耍 

求，一旦荷蘭軍隊撤出佔領區後，我們須保 

護佔領區中的生命財產。共和國旣不是沒有 

能力維持其境內的和平及秩序，包括彈歷共 

產 隳 底 叛 變 在 內 ， 一 & 她 底 管 s 民 政 權 完 全 

恢復了以後，我們很不解池怎欉就不能保 i t 

生命財產了。 

根據我們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我們記 

得當曰本軍隊最後被美國解放軍逐出菲律賓 

的時候，我們的游攀隊在类國軍隊協助上並 

有全^自己是怎樣迅速地接收了敗逃敵人所 

撒出區域中的政府，而合法的民政府經過野 

蠻的日本軍事佔領三年時期的拆散，又是怎 

樣 在 不 久 以 後 就 重 新 行 使 了 的 職 權 。 在 當 

地人就是游擊隊的區域，根本無須防備游擊 

隊 危 害 人 民 生 命 。 我 們 注 意 到 决 , 案 草 案 所 

請維持佔領區法律及秩序的軍隊，就是以前 

首先破壤和平的侵略者們，同時,根據斡旋委 

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曰 [S /1212]和一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S / l 2 2 3 ] 報 吿 ， 他 們 就 

是那些#於大城鎭和主要公路以外地區毫無 

控制能力的軍隊，甚至在他們所佔領的城縝 

中，他們也沒有充足軍隊以維持法律及秩序0 

那些報吿明白表明：荷蘭軍隊是一切粉 

亂的根本原因，除非荷蘭軍隊撤走了，'而且 

在撤走以前，佔領區中的和平和安定是無法 

恢復的。 

美 國 代 表 在 第 四 〇 二 次 會 , 中 提 籙 該 決 

議案時所作的演說中又提出一個新因素，那 

就是維持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供應和輸送 

的必耍0這眞是一個値得加以厳重考盧問題， 

不過這個間題根本是任何人當權都須遇到的 

問題，我們沒有理由獨選出荷蘭人，認爲荷 

蘭 人 是 唯 一 可 確 保 重 耍 必 需 品 供 應 和 運 輸 

者0我捫並沒有聽說荷蘭將食品輸送到印度 

尼西亜，反之，根據我們的了解，印度尼西 

36是荷蘭的生命線。事實上，荷蘭軍隊的撒 

退實可堵塞印度尼西亜資源的一大漏巵，同 



時也可以涫除供應品難以由共和國控制下各 

分散地區流入的種種障礙0 

我 們 現 假 定 荷 蘭 軍 隊 並 不 預 備 留 在 那 

裡，無論由於當事雙方磋商的結果或由於服 

從安全理事會所頒發的指令，他們將撖出共 

和國的領土，而且最後將撖出全印度尼西SÊo 

然在籙備代表大會選舉的臨時聯邦政府成立 

前——那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那些 

箄隊勢非先撖出日惹郡，而後逐漸撖出共和 

國其狳領土不可。 

其次，軍事和政治問題的賙係——那就 

是軍隊撤退和兩個決議案都討論到的政治解 

决間的丽係，非常密切。美國代表訂立一個原 

則，認爲任何彌於印度尼西亚問題所商定的 

解決辦法，須是經關係方面自由同意的結果0 

不過我們耍指出：共和國領土內如仍有荷蘭 

軍隊，那就時時有箝制印度尼西亞人自由表 

示意見的危險，同時，所達成的解决辦法不 

但不是自由的，而且在事實上很可以是一個 

強迫的解決辦法0 

我們復相信：荷蘭現在佔領的區域內絕 

對自由氣氛的恢復，是舉行民主選舉的必要 

條件。荷蘭軍隊的在場，無疑地是我們一致 

希望獲得的那種苜由.的致命傷0 

我們現在再請安全理事會對新德里決議 

案第二段分段（一）中所載的建鼷加以愼重考 

盧，那裡面說：須立即交還共和國的領土不 

僅是日荐域，還有日惹郡。如果共和國當局 

不能利用全郡的资源，又如果共和國當局全 

倚賴荷蘭軍隊向之接濟食品和其他重要供應 

品，那末他們在管理H惹城時，打動自由上 

必然將大受影響。 

決^案的宗旨，在對聯合國的主耍责任 

和 印 度 尼 西 ! & 情 形 所 引 起 印 度 西 s 人 民 生 

存問題二者並重。我們認爲：撒除荷蘭當局 

所加於共和國的一切關於賀易方面的限制， 

有如新德里會議所主張的，是決議案所明白 

表示的宗旨的一倜引申。 

菲 f ls賓代表爾時時認爲：荷蘭對印度尼 

西55共和國的經濟封鎖，違背RenviUe協定 

第 六 條 規 定 [ S / 6 4 9 , 附 錄 十 一 ] ， K 予 撤 除 。 

R o m u l o 大 便 前 曾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印 度 

尼西S人民因封館所受的艱難困苦，他在第 

三四一次會^中說：封鎖阻止了印度尼西15 

經濟建¦£和復奥，並造成重要供應品和S£備 

厳重短缺的結果，包括藥品及糧食在內0 

菲律賓代表團關於撒除賀易限制問題所 

探 取 的 立 場 ， 可 參 看 文 件 S / 9 1 9 所 載 斡 旋 委 

員會報吿書，本人現引證其中數段如下： 

"根據本委員會所得閼於共和國區域內 

賀易情形之涫息，蘇門答臘北部與爪哇之商 

柒狀5£尙稱活躍，惟在全人口中以共和國人 

民佔最大多數之爪哇中部，其所有海上賀易 

以 及 與 共 和 國 其 他 各 地 之 貿 易 ， 幾 完 全 斷 

絕。 

" 由 此 可 見 ， 共 和 國 區 域 內 所 有 一 -

切經濟困難之最密切與最重大之原因，莫過 

於休戰協定第六條 [S/649,附錄十一〗迄今仍 

未充分見諸實《7。按照本委員會之意見，m 

於此方面一最要關鍵，又莫過於荷羼東印度 

民政及軍事當局就國內與國際貿易所頒佈之 

種種管制條例 

" f i 戰 協 定 第 六 條 之 宗 旨 ， 顯 然 在 

便此類貿易儘量自由 " 

因此我們認爲聯合決讒案、Ï案第四段， 

分段（己）中有一部分很不適當，那一部分規 

定 ： 所 擬 立 的 委 員 會 得 建 議 措 施 以 改 進 所 

交還共和國區域內人民的經濟福利0 

斡旋委員會 a 經表明：在餒濟上，封鎮 

的作用足致共和國人民於死命。本理事會本 

可 枨 據 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立 即 採 取 " 動 ， 不 

必等待其他觀於改進經激 f t勢的建謠，霉種 

情勢的前龋有毎52愈下。 

除非採取有效搢施將封鎖取涫，例如在 

所擬解决辦法中加入一條特殊規定，荷蘭終 

可不顧我們在這裡所商定的和平解决，積@ 

使 印 度 西 亜 共 和 國 經 濟 趨 於 完 全 崩 潰 。 

於是，荷蘭所用政治經濟雙重懕搾的政 

策 在 第 一 囘 合 雖 吿 失 敗 了 ， 而 所 用 的 經 濟 

壓搾政策仍可以是成功的，那就是將共和國 

的 經 濟 狀 ^ 趨 入 贫 窮 、 困 苦 的 末 路 。 

新 德 里 會 譲 决 i t 案 中 有 一 條 建 系 ' 在 臨 

時政府成立前，共和國應有與國外通消息的 

—切便利。我們復願請本理事會除考盧新德 

里 會 議 所 提 的 其 他 建 議 外 ， 對 於 個 建 議 特 

別加以考盧。我們宜先將荷蘭沿共和國四周 

用靈心機所築與外界隔絕的髙艢拆毀，而後 

那些一直住在黑暗地獄中的人民才能自由與 

世界上其餘人民相處。 

理事會現有的問題是非常明瞭的。這些 

問題在道德和歷史上的影響不僅異常重大， 

而且也不赋以現在這個時候和現在這個狀9t 

爲限0在所有間題當中有南個問題最重要，一 

個問題是：沒落的殖民主義的危急存[！：,是 

不是能勝過印度尼西亞人就人類或一國人民 

而言所應有的基本權利> 一個問題是：像荷 

蘭、印度尼西珏問題一類重要的國際糾紛，是 

不是能用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方法、解決或 

非用武力解决不可？ 

我 們 促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根 據 近 在 洲 及 遠 



東所展開的重大事件，對於這些非常重要的 

問題，加以詳細考盧0 

主席：現在時間已經很晚，本人耍請問 

發言人名單上下一發言人印度尼西SS代表是 

否願意現在發言，或願意煢到下次會議讕始 

時發言。 

M r . PALAR (印度尼西亞）：本人顧意於 

下次開會時提出陳述。 

主席：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代表的答覆莸 

如此，本A提議：安全理事會現休會，於一 

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午前十一時苒開會討論印 

度尼西SS問題，下次會議於必要時可繼續至 

下午0 

本人希望於下次會議開始時就將本曰議 

事曰程中第二項铋書長附送大會锒吿睿的信 

處理竣事。本人並希望我們討論那件事項時 

依本人今日鼸會之初所說的方法討論之。 

M r . M A L I 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SI):本人要求：關於第一項問題的討論，應 

予展緩三、四日0 

主席：由於蘇聯代表购請求，本人提議： 

星期四早晨的安全理事會會議不I*論那一個 

項目，留到第二天討論0如果同意，安全理 

事會現休會，直到一月二十七曰星期四午前 

十 一 時 ， 那 時 就 以 印 度 尼 西 問 題 爲 第 一 個 

項目0 

沒有反對意見提出，就作通過論0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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